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餐廳食材採購案 

邀商須知 

一、 本案邀商標的：雞肉類，分項辦理議價。 

二、 本案預先辦理資格審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三、 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 

四、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 凡依法登記立案且具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公司行號，備「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三) 上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經濟部（網

址： http://gcis. nat.gov.tw/index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

站查詢資料代之。 

五、 參與合格審核之廠商應檢附各項基本資料文件，自備大信封裝封；封套外需書明廠商名稱、

地址、電話、負責人及招商標的，親送或郵寄至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399號黃曦柔小姐收 

六、 經審核符合資格之廠商，本中心將邀請參與年度主副食費之議價。 

七、 因應食材價格浮動及季節等因素，本中心主副食費之議價期程及類別說明辦理如下： 

(一) 每 6個月議價 1次。 

八、 合格廠商將每年重新審核第四點之資格，若無符合規定則本中心將取消資格。 

九、 履約保證金金額：得標廠商應於首次決標翌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繳交新臺幣貳萬元整做為履約

保證金。 

十、 保證金之發還情形如下：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並填寫本中心

退還履約保證金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件 。 

十一、 履約保證金應由廠商以銀行本票、郵局匯票（受款人書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或至本

中心繳交現金方式繳納。 

十二、 履約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餐廳（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399號）。 

十三、 付款方式：本案為分批供應，分批付款。依實際查驗合格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得標廠商

於每月結帳日(月底)提送發票(送貨單等文件)，經本中心審核無誤，於隔月底結算辦理

轉帳付款。 

十四、 履約交貨時間：依本中心指定日期送貨，交貨時間為下午 17時前送達，送達指定地點查

驗，其餘時段需與本中心提出協商並經同意後方可執行。 

十五、 驗收： 

(一) 物品必須乾淨，盛裝包裝完整無破損，避免日曬雨淋與污染，為符合食品衛生安全，運送

車須乾淨並以冷(凍)藏車送達，得標廠商應將物品送達本中心交貨地點並卸貨完畢，以利

查驗，查驗完畢應將物品放至本中心指定地點及位置。交貨時當場清點秤量，離場後，得



標廠商在數量上不負責，但如事後發現品質不良(如有異味、生蟲、發霉、變色等情形)，

得標廠商需負責在補貨時間內更換補送，並按相關規定接受記點或罰款。 

(二) 物品必須符合本中心規定之品質、規格標準(詳如需求規格表，重量容許值為正負 5%)，

及標單所示生產/製造商。不符合契約規定者，本中心得予拒絕，廠商應退貨或換貨。若

發現品質不良者得標廠商應無條件更換，遇有品質上的爭議，得標廠商得會同相關單位，

及本中心共同採樣，送至具公信力之單位檢驗，送檢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三) 雞肉類：需有屠宰廠和屠宰者的證明文件、合約書或契約書；優先採用提供具 CAS台灣優

良農產品標章、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產銷履歷農產品及產品責任溯源標籤(即三章一 Q)

規範之產品，敞市面上未有符合前開規範之產品，亦應符合 HACCP、ISO認證及政府相關

法規之規範，未確實標示者，以查驗不合格論。 

(四) 若發現品質不良者得標廠商應無條件更換，遇有品質上的爭議，得標廠商得會同相關單

位，及本中心共同採樣，送至具公信力之單位檢驗，送檢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五) 由本中心查驗人員，憑得標廠商送貨單隨時檢驗品質與規格。若以宅配寄出，得標廠商之

送貨單隨貨寄出，供本中心核對物品確認簽收。 

(六) 得標廠商需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本中心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

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七) 雞肉類相關產品：須隨貨附上每批動物用藥等相關檢驗報告。 

(八) 為避免運動員違反世界運動禁藥管制之規定，本中心採以下抽驗方式確保食材品質： 

1、 快篩抽驗：得由中心不定期隨機針對進貨食材進行快篩抽驗，全肉品須符合瘦肉精 0

檢出。 

2、 食品實驗室抽驗：履約交貨時得由本中心主驗人會同廠商，於現場隨機抽樣送符合衛

福部認證之食品衛生檢驗機構第三公證單位試驗，倘試驗結果未符合查驗標準，該項

試驗費用須由該供應得標廠商負責支付。 

3、 抽驗頻率、檢驗項目及標準詳如附件一。 

十六、 罰則： 

(一) 得標廠商履約結果經本中心初驗或查驗有瑕疵者，本中心得要求得標廠商於規定時間內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逾期未改正者或無法改正依下列規定計

罰： 

1.得標廠商所交貨品，其品質不良、數量、包裝、標示等情形不符本中心要求，遭查驗人員

查獲，本中心可要求得標廠商於規定時間內更換補足，逾期未改正或無法改正者視同查驗不

合格並以次計罰，並得依品項分開計次。 

2.年度發生查驗不合格或本中心抽樣送檢結果未符合者，第 1次計罰 1點；第 2次計罰 2

點；第 3次計罰 3點。  

3.每月本中心應累計廠商遭計罰之總點數(依前項規定累計)，每 1點以新臺幣 1,500元計

算，並得從廠商應領每月契約價金中扣抵。 

4.年度合約期間內查驗不合格扣點記錄累計達 3次者，本中心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並依契約

規定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 每次查驗得標廠商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三次

仍未能改正者，本中心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 

1.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得標廠商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十七、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經每次議價決標後，各家得標廠商應於決標翌日起三日內投保產品責任險，每一意外事故

身體傷害保險金額新臺幣壹仟萬元，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新臺幣參仟陸佰萬元，每一事

故自負額不得低於新臺幣壹仟元。 

(二) 得標廠商所提供之產品及其食材應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不得添

加非法添加物，並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 

(三) 為確保食材品質，履約交貨時得由本中心主驗人會同廠商，於現場隨機抽樣送符合衛生署

認證食品衛生檢驗機構第三公證單位試驗(ex:台灣檢驗科技、台美檢驗科技等)，抽驗頻

率、檢驗項目及標準詳如附件一。倘試驗結果未符合該批食材費用不予核支、試驗相關費

用需由廠商自行支付；若皆符合查驗標準，該次檢驗費用由本中心支付。 

(四) 履約期間得標廠商應於得標後提供實際營業場所及倉庫所在地址等資料，且應保留相關進

出貨憑證及查驗記錄，供本中心隨時備查及追溯貨品來源。本中心得對得標廠商具有不定

期實施訪查權利，以確認廠商生產、供應產品符合本契約規定。 

(五) 得標廠商所交貨品於使用時發現品質嚴重不良或與合約嚴重不合時，按本須知第十六條規

定處理。所交物品造成之損害本中心或第三人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權益，概由得標

廠商負責賠償。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本中心除依本須知第十六

條規定辦理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八、 其餘履約相關事項以契約書內容為準。 

 

 

 

 

 

 

 

 

 

 

 

 

 

 

 

 

 

 

 

 



附件 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供應商原料驗收管理表 
分類 抽驗頻率 檢驗項目 驗收標準 允收範圍 

蔬菜類及水

果類 

每年不定

期抽驗 

多重農藥殘留檢驗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蛋類 

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

檢驗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重金屬(鉛、銅)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動物用藥(含磺胺類、

氟奎諾酮類、抗菌劑

類)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冷藏（凍） 

禽肉 

動物用藥(含磺胺類、

氟奎諾酮類、抗菌劑

類)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冷藏（凍） 

豬肉 

動物用藥(含磺胺類、

氟奎諾酮類、抗菌劑

類)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瘦肉精（乙型受體素）

-禽畜肉類 
未檢出 

海鮮水產品 

硝基肤喃代謝物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孔雀綠與還原孔雀綠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重金屬(甲基汞、鎘、

鉛) 
法規標準 附合格證明 

組織胺 法規標準 法規標準 

冷凍食品及

加工食品 

瘦肉精（乙型受體素）

-禽畜肉類 
未檢出 附合格證明 

備註 1：快篩試劑瘦肉精-萊克多巴胺檢測靈敏度為 1-2ppb, 其他項目可為 1-10ppb。 

備註 2：認證食品實驗室瘦肉精檢設之靈敏度皆為 1ppb。 

  

 

 

 

 

 

 

 

 

 

 

 

 



附件 1-1 

瘦肉精快篩檢測靈敏度如下： 

 

 


